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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

之中期業績

茲提述建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澄清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由於無心之失，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該公告第19頁「抵押資產」
一段有關浮息銀行借貸將修訂如下（修訂部分以下劃線表示）：

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，浮息銀行借貸以 (i)本公司向本公司的附屬公司
梁杯板模工程有限公司作出20,000,000港元的公司擔保及 (ii)最高為6,800,000
港元的現金存款及╱或股份及證券的押記作抵押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內的所有其他資料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建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梁志杰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梁志杰先生、曹玉清女士、周迪將先生及陳鍚茂先
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振邦先生、徐良佐先生及林繼陽先生。


